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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1,120.82万股（首次授予部分983.59万股、预留授予部分137.23万股）

● 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7,565.04万股，约占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790,006.4794万股的0.96%。其中首次授予6,
753.52万股，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85%；预留811.52万股，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10%。

（3）授予价格：20元/股，即满足授予条件和归属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20元/股的价格购买公

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4）激励人数：首次授予3,944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中高级业务管理人

员、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预留授予1,175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技术及业

务骨干人员。

（5）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归属安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

属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

属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

属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归

属期

归属时间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

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30%

25%

25%

2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

属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归

属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

属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归

属期

归属时间

自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部

分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部

分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部

分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部

分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30%

25%

25%

20%

（6）任职期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及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①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②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考核年度为 2021-2024 年四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

公司 2018-2020年三年营业收入均值及EBITDA均值为业绩基数，考核各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值及

EBITDA累计值定比业绩基数的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A)及累计EBITDA增长率(B)，根据上述两个指标

完成情况分别对应的系数(X)、(Y)核算各年度公司层面归属比例。首次授予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安排

如下表所示：

归属期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第四个归属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1
2022
2023
2024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

（A）
目标值

（Am）

22%
152%
291%
440%

触发值

（An）
19%
145%
276%
415%

累计EBITDA增长率

（B）
目标值

（Bm）

22%
152%
291%
440%

触发值

（Bn）
19%
145%
276%
415%

考核指标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A）

累计EBITDA增长率（B）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考核指标完成区间

A≧Am
An≦A＜Am

A＜An
B≧Bm

Bn≦B＜Bm
B＜Bn

X*50%+Y*50%

指标对应系数

X=100%
X=A/Am

X=0
Y=100%
Y=B/Bm
Y=0

注：①上述“EBITDA”指公司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②上述“营业收入”及“EBITDA”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按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③各年度营业收入累计值、各年度 EBITDA 累计值计算方式为自 2021 年度起各年度营业收入、

EBITDA之和，例如：2021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为2021年营业收入值，2021年EBITDA累计值为2021年

EBITDA值；2022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为2021年度与2022年度营业收入之和，2022年EBITDA累计值为

2021年度与2022年度EBITDA之和，以此类推。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业绩考核年度及各考核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同首次授予部分一致。

③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

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由个人惩处核定及个人绩效考核评定两部分组

成，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惩处核定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无记过及以上惩处记录

100%
A

100%
B

100%
C

100%

有记过及以上惩处记录

0
C-
80%

D\E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个人

惩处核定结果对应归属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归属比例。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

延至以后年度。

若公司在本计划有效期内遇重大变故、特殊及异常情况，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经公司董事会审

定后可对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予以调整。

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科创板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2021年6月8日至2021年6月1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个别员工向公司询问了激励对象确定规则、流程等情况。公司就员工相关疑

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相关疑问已得到有效解决。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其他意见。2021年6月

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24）。

（3）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21
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

（4）2021年 6月 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1年科创

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27）。

（5）2021年7月19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22年6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7）2022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议案。

（8）2023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4年7月23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5年7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2021年7月19日

2022年6月21日

授予价格

20元/股
20元/股

授予数量

6,753.52万股

811.52万股

授予人数

3,944人

1,175人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

811.52万股

0
（三）激励计划各期限制性股票归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归属情况如下：

归属期次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第三个归属期

归属价格

20元/股
20元/股
20元/股

归属数量

1,893.9720万股

1,414.4900万股

1,321.0397万股

归属上市日期

2022年9月6日

2023年9月6日

2024年9月11日

归属人数（人）

3,473人

3,135人

2,912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归属情况如下：

归属期次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价格

20元/股
20元/股

归属数量

206.1552万股

153.9560万股

归属上市日期

2023年9月6日

2024年9月11日

归属人数（人）

1,020人

934人

二、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7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归属数量为1,120.82万股，其中首次授

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可归属数量 983.59万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数量 137.23万股。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

排，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四个归属期

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

归属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止”。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7月19日，因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四个归属期为

2025年7月21日至2026年7月17日。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和《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四）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考核年度为2024年。

以公司 2018-2020年三年营业收入均值及EBITDA均值为业绩基数，考核 2024年度的

营业收入累计值及EBITDA累计值定比业绩基数的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A)及累计EBITDA
增长率(B)，根据上述两个指标完成情况分别对应的系数(X)、(Y)核算2024年度公司层面归属

比例。

归属期

第四个归

属期

对应考核

年度

2024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

率（A）
目 标 值

（Am）

440%

触发值

（An）
415%

累计EBITDA增长率

（B）
目标值

（Bm）

440%

触发值

（Bn）
415%

考核指标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

率（A）

累 计 EBITDA 增 长

率（B）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考核指标完成

区间

A≧Am
An≦A<Am
A<An
B≧Bm
Bn≦B<Bm
B<Bn
X*50%+Y*50%

指标对应

系数

X=100%
X=A/Am
X=0
Y=100%
Y=B/Bm
Y=0

注：

1、上述“EBITDA”指公司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2、上述“营业收入”及“EBITDA”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按照中国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3、2024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为 2021 -2024年四年营业收入之和，2024年 EBITDA 累计值

为 2021-2024年四年EBITDA之和。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属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

属条件。

本次拟归属激励对象符合归属任

职期限要求。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出

具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5）审字第

70017693_B01号）、对公司2023年年度

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4）
审字第70017693_B01号）、对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

（2023）审字第60231045_B01号）：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35,630,634千元，2022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49,516,084千元，2023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5,250,
425千元，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 57,795,570 千元，2021-2024 年

四年营业收入之和较 2018-2020年三

年 营 业 收 入 均 值 的 增 长 率 约 为

678.67%，X=100%；

2021 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

币 24,403,395千元，2022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币 30,997,574 千元，2023
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币 27,179,
998 千元，2024 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币 31,562,315 千元，2021-2024 年

四年EBITDA之和较2018-2020年三年

EBITDA 均值的增长率约为 988.86%，

Y=100%；

公司层面业绩满足归属条件要求，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为X*50%+Y*50%=
100%*50%+100%*50%=100%。

（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

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由个人惩处核定及个人绩效考

核评定两部分组成，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当

年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惩处核定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无记过及以上惩处纪录

100%
A
100%

B
100%

C
100%

有记过及以上惩处纪录

0
C-
80%

D\E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

例×个人惩处核定结果对应归属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归属比例。

公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仍在职的激励对象中，

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693
名；其中，2,583名激励对象本期个人层

面归属比例为100%，110名激励对象本

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

（三）关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三个归属期

根据《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

归属期为“自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部分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

个交易日止”。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6月21日，因此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

归属期为2025年6月23日至2026年6月18日。

2、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和《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现就归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四）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考核年度为2023年。

以公司 2018-2020年三年营业收入均值及EBITDA均值为业绩基数，考核 2023年度的

营业收入累计值及EBITDA累计值定比业绩基数的累计营业收入增长率(A)及累计EBITDA
增长率(B)，根据上述两个指标完成情况分别对应的系数(X)、(Y)核算2023年度公司层面归属

比例。

归属期

第三个归

属期

对应考核

年度

2023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

率（A）
目 标 值

（Am）

291%

触发值

（An）
276%

累计EBITDA增长率

（B）
目标值

（Bm）

291%

触发值

（Bn）
276%

考核指标

累计营业收入增长

率（A）

累 计 EBITDA 增 长

率（B）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

考核指标完成

区间

A≧Am
An≦A<Am
A<An
B≧Bm
Bn≦B<Bm
B<Bn
X*50%+Y*50%

指标对应

系数

X=100%
X=A/Am
X=0
Y=100%
Y=B/Bm
Y=0

注：

1、上述“EBITDA”指公司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2、上述“营业收入”及“EBITDA”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按照中国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3、2023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为2021-2023年三年营业收入之和，2023年EBITDA 累计值

为2021-2023年三年EBITDA之和。

（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

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由个人惩处核定及个人绩效

考核评定两部分组成，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

当年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惩处核定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

无记过及以上惩处纪录

100%
A
100%

B
100%

C
100%

有记过及以上惩处纪录

0
C-
80%

D\E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

比例×个人惩处核定结果对应归属比例×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对应归属比例。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属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归

属条件。

本次拟归属激励对象符合归属任

职期限要求。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出

具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70017693_B01号）、对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安永华明（2023）
审字第60231045_B01号）：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35,630,634千元，2022年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49,516,084 千元，2023
年度公司实现 营 业 收 入 人 民 币 45,
250,425千元，2021-2023年三年营业收

入之和较 2018-2020年三年营业收入

均值的增长率约为439.53%，X=100%；

2021 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

币24,403,395千元，2022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币 30,997,574 千元，2023
年度公司实现 EBITDA 人民币 27,179,
998千元，2021-2023年三年EBITDA之

和较2018-2020年三年EBITDA均值的

增长率约为687.78%，Y=100%；

公司层面业绩满足归属条件要求，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为X*50%+Y*50%=
100%*50%+100%*50%=100%。

公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仍在职的激励对象中，

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818
名；其中，789名激励对象本期个人层

面归属比例为 100%，29名激励对象本

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为80%。

（四）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对于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处理，详见公司《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三、本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日：2021年7月19日；预留授予日：2022年6月21日。

（二）归属数量：1,120.82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归属 983.59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归属 137.23万

股。

（三）归属人数：3,084人（本次首次及预留授予拟归属激励对象存在部分重复人员情形），其中首

次授予部分2,693人，预留授予部分818人。

（四）授予价格：20元/股。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1、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情况

序号

一、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小计

二、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4
5

其他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小计

三、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合计

姓名

张昕

金达

阎大勇

林新发

王永

职务

资深副总裁、

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资深副总裁

副总裁

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首次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32
16
14
62

16
10

496.84
522.84
4,369.02
4,953.86

本次可归属数量

（万股）

6.4
3.2
2.8
12.4

3.2
2

99.07
104.27
866.92
983.59

本次可归属数量占首次已

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比例

20%
20%
20%
20%

20%
20%

19.94%
19.94%
19.84%
19.8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情况

姓名

一、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二、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合计

职务
预留已获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57.32
495.08
552.40

本 次 可 归 属 数 量

（万股）

14.33
122.90
137.23

本次可归属数量占预留已

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

的比例

25.00%
24.83%
24.8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归属日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归属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

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归属

日。

五、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限制性股票进行重新评估，公司将在

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

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

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

归属条件成就、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已分别进入第四个归属期、第三个归属期，首次

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归属数量、归属激励

对象人数、授予价格和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作废原因、作废数量及信息披露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

限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

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暨作废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1年

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A股代码：688981 A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2025-018
港股代码：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关于
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7月21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或“公司”）董事会以书

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科创板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2021年6月8日至2021年6月1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个别员工向公司询问了激励对象确定规则、流程等情况。公司就员工相关疑

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相关疑问已得到有效解决。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其他意见。2021年6月

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1-024）。

3、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21年

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

事宜。

4、2021年6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1-027）。

5、2021年7月19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22年6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7、2022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等议案。

8、2023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4年7月23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5年7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作废处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和数量

根据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由于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激励对象：（1）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2）本期

个人绩效考核评定结果对应本期个人层面归属比例未能达到100%；（3）有记过及以上惩处尚在惩处

期。本次合计作废处理上述人员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131.22万股。

三、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

归属条件成就、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取

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已分别进入第四个归属期、第三个归属期，首次

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成就，归属数量、归属激励

对象人数、授予价格和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作废原因、作废数量及信息披露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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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1,294,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1,294,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6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

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03号），同意杭州晶华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1,664万股，并于2022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6,656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51,724,194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7.7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4,835,806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22.29%。

2023年1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654,669 股限售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2023年7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483,925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0）；2024年6月24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4,920,000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2024年

7月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931,840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

月。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21,294,000股，共涉及限售股股东2名，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17.61%。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7月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

司新增股份 26,414,389股，公司总股本由 66,560,000股增加至 92,974,389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6）。

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2025年 3月，公司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工作，公司股本总数由92,974,389 股

增加至93,126,24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

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以

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

新增股份 27,764,846股，公司总股本由 93,126,248股增加至 120,891,09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9）。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20,891,094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21,294,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17.61%。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

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况如下：

（一）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及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1、“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罗洛仪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3）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直接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吕汉泉控制的企业景宁晶殷华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已发行股票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至本企业减持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价将作相应调整），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企业直接或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3）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发行人所

有；

（4）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

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相关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罗洛仪、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景宁晶殷华承诺：

（1）承诺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限售安排的承

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限售期满后，承诺人将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减持；限售期满后 2 年内，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

调整发行价）；

（3）承诺人保证减持发行人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4）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

况；本人/本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1,294,000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占公

司股本总数的17.61%。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29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罗洛仪

景宁晶殷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3,030,290
8,263,710
21,294,00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0.78%
6.84%
17.61%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13,030,290
8,263,710
21,294,000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二位小数；

注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注3：景宁晶殷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全部限售股股份将于 2025年7月29
日上市流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吕汉泉先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赵

双龙先生，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梁桂武先生，通过景宁晶殷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将根据其相关股份锁定期的安排及承诺，分别自愿延长锁定期至2026年1月29日，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

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1,294,000
21,294,000

限售期（月）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

-
特此公告。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公司代码：603162 公司简称：海通发展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海通发展

股票代码

603162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黄甜甜

0591-88086357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 23号升龙环球大厦

42层

ir@fz-highton.com

证券事务代表

林光添

0591-88086357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 23号升龙环球大厦

42层

ir@fz-highto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6,230,610,561.79
4,166,699,451.32

本报告期

1,800,311,278.01
90,778,798.23
86,866,076.28
85,831,414.02
391,428,359.27

2.10
0.10

上年度末

5,837,845,808.42
4,119,260,024.71

上年同期

1,686,686,473.83
242,756,789.99
242,253,575.77
205,871,026.72
382,570,395.45

6.49
0.2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6.73
1.1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6.74

-62.61
-64.14
-58.31
2.32

减少4.39个百分点

-62.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27 -62.96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曾而斌

平潭群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福建星海贸易有限公司

郑玉芳

王爱金

宁波金风澳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九羽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 股 比 例

(%)
58.09
4.71
3.98
1.46
1.35
1.33
1.33
1.20

持股

数量

537,592,161
43,545,152
36,798,720
13,510,240
12,470,779
12,347,326
12,266,240
11,120,206

32,375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537,592,161
43,545,152
36,798,720
1,110,800
12,470,779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质押 11,120,206

平潭麒麟一号航运产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其他

境内自然人

1.19
0.86

平潭群航、星海贸易（曾而斌控制的企业）、王爱金（曾而斌岳母）、孙英（曾而
斌配偶）、曾力驰（曾而斌儿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曾而斌的一致行动人，其
中平潭群航、星海贸易、王爱金与曾而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平潭雄
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潭麒麟一号航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不适用

11,039,616
8,000,601

0
0

无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5-070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48.03%
47.04%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310000MA1K366U30
□ 不适用

R 91310000324563643B
□ 不适用

R 913100003323439909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陈银河

李仁莉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接到股东上

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若投资”）、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演智投资”）、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演惠投资”）的通知，演若投资、演智投
资、演惠投资于2025年7月2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数
量713,300股、484,900股、372,600股，即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570,800股，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由48.03%减少至47.0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演若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上海演智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上海演惠投资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

变动前股数（万

股）

522.9165

354.3121

341.8633

变动前比例（%）

3.31

2.24

2.16

变 动 后 股 数（万

股）

451.5865

305.8221

304.6033

变动后比例（%）

2.86

1.93

1.93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7/21

2025/7/21

2025/7/21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陈银河

李仁莉

合计

4,268.9599
2,106.5409
7,594.5927

27.00
13.32
48.03

4,268.9599
2,106.5409
7,437.5127

27.00
13.32
47.04

/
/
--

/
/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2日


